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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海外監管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中文全文，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革博士

香港，2021年3月30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革博士、胡正國先生、楊青博士、張朝暉先生及
趙寧博士；非執行董事童小幪先生及吳亦兵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江南博士、劉艷女士、
馮岱先生、婁賀統博士及張曉彤先生。

* 僅供識別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情

况进行了审慎的核查，作出如下专项说明： 

1、2020 年内，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及其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 

2、2020 年内，公司严格遵循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以及内部控制制度，不

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3、2020 年内，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履行对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按规定向注册会计师如实提

供公司全部对外担保事项。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